
163

“一國兩制”語境下反腐敗區際合作模式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議題，本文提出兩地

區際反腐敗合作應以《澳門基本法》為依據，在打擊跨境腐敗犯罪及促進法治建設、建立

區際司法協助模式、反腐敗國際責任上具有必要性。通過資料分析區際反腐敗合作之現狀，

目前兩地反腐敗互助的呈現高需求狀況，應加快落實區際刑事司法協助規範，在堅持維護

國家統一和主權的原則、“一國兩制”的原則及平等合作原則的基礎上，最終達成兩地反

腐敗司法協助的協議，並建立形成廉政協同機制。

反腐敗!!區際合作!!一國兩制!!澳門

在“一國兩制”背景下，內地與澳門特區作為中國的兩個不同法律及行政體系，面臨

着反腐敗合作的共同挑戰，如何建立高效、務實和系統的反腐敗區際合作模式成為亟待解

決的問題。兩地已開展刑事司法協助三十餘年，內地與澳門在協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但依然無法滿足共同打擊腐敗犯罪的需要，合作機制與穩定模式的建設仍然存在困難。為

了更好地解決跨境刑事案件，內地與澳門有關部門應在合作原則、司法路徑和程序路徑上

積極探索，並逐步推動互助協議的形成，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實現區際刑事司法協

助機制化。澳門與內地反腐敗合作的持續深化對於兩地的法治建設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

義。這種合作不僅能夠加強兩地之間的司法互信，還能夠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發展。

同時，這也是中國政府堅決打擊腐敗行為、維護國家形象的重要舉措。本文將從內地與澳

門特區的視角出發，探索“一國兩制”語境下反腐敗區際合作模式。

腐敗問題不僅僅局限於某一地區，也是全球性的挑戰。“一國兩制多法域”格局的持

久性對不同法域的協同立法與司法帶來了巨大衝擊。 公務人員利用這種制度上的不足進

行跨境犯罪，對於反腐敗工作構成了較大挑戰。腐敗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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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雪珂，澳門城市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法學博士。

王仲興、郭天武：《內地與香港刑事司法合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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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負面影響深遠，當代社會任何政府都不會容忍內部腐敗導致合法性和正當性喪失，公

務人員腐敗不僅損害了政府的威信，也破壞了公正的交易關係。 因此，兩地必須聯手打

擊腐敗犯罪，加強反腐敗司法協助的規範化。

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引下，澳門與內地緊密合作，能夠共同打擊跨境腐敗行為，

遏制腐敗勢力的擴散。只有通過區際合作，才能有效遏制跨境腐敗的發生。澳門與內地區

際反腐敗合作不僅僅是對個案的追責，更重要的是推動法治建設。通過加強合作機制和信

息交流，可以提高雙方在反腐敗領域的執法水平和能力，形成有力的法治防線，為兩地創

造清廉、公正的社會環境，建立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

此外，澳門與內地法系更為相近，法律相似度較高，且有較好的政治互信基礎，這為

兩地之間的反腐敗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相比之下，香港與內地的法律體系差異較大，

因此在合作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更多的困難。 澳門與內地反腐敗合作的應逐步制度化，通

過建立明確的規範流程，進一步提高合作的可預見性和穩定性，這對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的

合作也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應當重視澳門與內地之間的合作機制，以期為內地與香港盡

早達成制度性安排提供示範效應。

澳門與內地展開反腐敗合作是刑事司法協助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雙方通過追逃

追贓、信息共用、證據收集等多種方式，共同打擊腐敗犯罪。首先，澳門與內地之間需要

建立高效的信息共用機制，加強司法機關的情報交換與信息交流，通過交流情報、資料分

析等方式，及時掌握貪腐犯罪的新動向和重要信息，這種信息共用不僅有助於加強雙方對

腐敗行為的監控和預警，還能夠提供線索和證據，幫助偵破案件。第二，強化反貪個案協

查的合作，特別是在協助調取證據資料上，使個案協查的數量與範圍都得到了較大的擴展

和提高， 包括取證、調查、勘驗等環節，雙方通過互派專業人員、共同開展行動，有效

收集、保護和使用證據，為打擊腐敗犯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

為有效打擊腐敗犯罪，國際社會已達成共識，鼓勵主權國家採取相同的立法標準，盡

可能全面加強刑事司法互助與合作。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 腐敗犯罪不得

被視為政治犯罪或適用政治犯而不引渡。這一原則旨在確保對腐敗行為的追究不受政治因

素的干擾，保證公正和透明的司法程序。同時，公約還要求各國在對腐敗犯罪進行偵查、

起訴和審判時提供最廣泛的司法協助，包括取證、送達、搜查、扣押、凍結、證據移交、

珠海巿人民檢察院研究室：〈“一國兩制”下粵澳兩地反貪合作模式的思考〉，《中國刑事法雜誌》（北京），

第 1期，2000年，頁 118－ 126。
宋錫祥、王富世：〈內地與澳門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新探〉，《學術交流》（哈爾濱），第 10期，2019年，
頁 88－ 98。
〈用有效方法調查和檢控貪污腐敗案件〉，時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陳子勁助理檢察長在“國際反貪局聯

合會第一次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2006年）分組會議上的發言。
聯合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https://www.un.org/zh/issues/anti-corruption/uncac_text.shtml，2024年 8月 31
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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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作證乃至追回資產等方面的協助。這些機制的實施有助於打擊跨國腐敗行為，維護全

球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可見《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普遍原則和機制為各國各地區提供了

一個共同的框架，以加強對腐敗行為的打擊和追究。不論是在國際層面還是在國內層面，

法律制度和司法主權的差異都不能成為拒絕開展刑事司法互助的理由。《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的普遍原則和機制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合作平台，有助於打擊跨國腐敗行為。

各國應當積極參與其中，共同維護全球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加強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已經

成為一個日益明顯的趨勢，而澳門與內地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也不應例外。

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完全不同於內地的法律體系和獨立

於內地的司法制度。這種高度自治體現了澳門在刑事司法領域的獨特性。儘管澳門與內地

在刑事司法領域存在差異，但這並不應成為阻礙兩地開展刑事司法互助的理由，相反，更

需要加強兩地之間的合作，以確保腐敗行為得到有效打擊。兩地反腐敗合作能提高對跨境

腐敗行為的打擊效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兩地之間的刑事司法合作與交流，推動共

同發展，並有助於樹立國際形象，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法治建設的信心。

區際反腐敗跨境追逃追贓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工作領域，它涉及到不同國家和地區之

間的法律合作與協調。隨着內地與澳門往來日益密切，以及大量粵港澳大灣區互惠政策的

出台，腐敗犯罪的非法利益輸送或呈現新的特點，內地貪腐分子利用澳門發達的金融體系

和國際自由港的優勢，轉移犯罪所得，作案手段也日益多元化和專業化。內地與澳門的司

法機關和執法機關並未建立高效的情報共用機制，貪腐分子利用出入境管理的漏洞逃往境

外也常會發生。 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與內地之間的人員、資金流動頻繁，

這使得跨境腐敗問題成為兩地共同面臨的挑戰。

同時，贓款贓物作為腐敗犯罪的重要證據，追贓也是一個查明和證實腐敗犯罪的重要

取證活動，在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犯罪中，贓款贓物追繳到位是促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人如實交代問題的有利武器，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中，巨額財產是認定犯罪的重要構

成要件， 追繳贓款贓物，本身就是對腐敗犯罪行為的一種制裁。

目前，澳門與內地區際反腐敗合作的法律依據主要在於《澳門基本法》與相關司法解

釋。《澳門基本法》第 93條對區際反腐敗合作提供了明確依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與

楊誠：〈亟待建立與內地刑事司法互助的法律機制〉，https://www.usj.edu.mo/wp-content/uploads/2015/01/
B8-2.pdf，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柯衛、劉炫廷：〈粵港澳大灣區職務犯罪區際司法協助制度之構建〉，《青海社會科學》（青海），第 4期，

2020年，頁 132－ 140。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 1/2003號法律《財產申報》第 2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39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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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再者，根

據《澳門基本法》第 94條的規定，除了區際司法協助外，澳門還需要中央政府的協助和

授權來處理國際司法協助與外國之間的安排。這一規定明確了中央政府在澳門特區自治範

圍內的事權與中央事權之間的區別。基於此，《澳門基本法》將區際司法協助與國際司法

協助問題分開，並採用協商方式來處理澳門與國內其他地區之間的司法協助問題。而對於

澳門與外國之間的國際司法協助，則需要中央政府的協助和授權來進行安排。由此可見，

區際刑事司法應通過“協商”而非中央統一立法模式來處理，雖然中央統一立法模式符合

“一國兩制”的原則，但在“兩制”觀念上可能引發爭議，從而阻礙了區際刑事司法協助

的進展，這種模式過於超前，缺乏科學性和實際可操作性，也與“一國兩制”的原則精神

和《澳門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相悖。 因此，澳門與內地對反腐敗司法協助問題的處理需

要在《澳門基本法》的授權範圍內並適應實際情況，對於兩地防腐敗合作問題，應該充分

考慮澳門特區自治的原則，通過協商方式來解決。

此外，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發佈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涉港澳個案協查工作

的通知》、 《關於進一步規範人民法院涉港澳台調查取證工作的規定》 等司法解釋性質

的法律文件也為兩地反腐敗合作提供了具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據。

兩地間反腐敗區際司法協助原則應當是司法協助的基本活動準則，澳門與內地反腐敗

刑事司法協作應包含以下基本原則：首先，應當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在處理內地與澳

門區際刑事司法互助關係時，必須切實把握好“一國”和“兩制”的相互關係，堅持好“一

國”，發揮好“兩制”，這意味着在司法協助過程中，要尊重澳門的高度自治權，同時也

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和主權。澳門地區作為特別行政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範圍內，雖

然屬於不同的法域，但兩地間的司法協助屬於區際司法協助而非國際司法協助，應當進行

區分，因此兩地間的司法協助應當是有選擇地借鑑國際司法協助領域的原則，而非生搬硬

套，不得直接應用違背主權原則的法律原則。第二，平等協商與相互尊重原則，內地與澳

門作為不同法域，在法律制度、文化傳統、社會情況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在刑事司法

協助過程中，雙方應堅持平等協商、相互尊重的原則。這包括尊重對方的法律制度、司法

主權和司法程序，確保協助過程公正、透明、合法。第三，遵循國際慣例與區際特色相結

合原則，在處理內地與澳門的腐敗犯罪刑事司法協助時，可以借鑑國際司法協助的慣例和

經驗，但也要結合兩地的實際情況和特色。由於內地與澳門同屬一個國家，其司法協助具

宋錫祥、王富世：〈內地與澳門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新探〉，《學術交流》（哈爾濱），第 10期，2019年，
頁 88－ 98。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進一步規範涉港澳個案協查工作的通知》（高檢

發外字［2000］24號），全國刑事律師平台網頁，2000年 4月 12日，https://www.scxsls.com/knowledge/de-
tail?id=419，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進一步規範人民法院涉港澳台調查取證工作的通知》

（法［2011］243號），刑事法典網頁，2011年 8月 7日，http://www.drxsfd.com/xf/xx2.asp?bh=9159，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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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區際性而非國際性的特點，因此在適用國際慣例時需要謹慎分析、判斷和選擇。例如針

對“公共秩序保留”這一國際原則，澳門由於歷史緣由，在法律原則、習慣、具體定罪量

刑方面都與內地存在差異，也因此需要一定程度適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則，但這一原則

在適用時需要避免濫用，應當在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的前提下適用。

回歸 25年來，澳門與內地的司法協助基本圍繞在民商事方面，在刑事方面的司法合

作至今以個案協商為主，並未形成以協議為基礎的制度性安排。

本文以澳門廉政公署 2013－ 2022年間資料匯總為基礎，可見兩地聯合行動，在查處

貪污案件的過程中，澳門與內地在交流情報、刑事協查及聯合行動中合作良好，並表現出

高度的專業精神，提供了個案協查的許多成功範例（表 1）。

1 2013－ 2022

年份

外地請求澳門廉政公署協查案件 澳門廉政公署向外地請求協查案件

總開立數
內地請求

開立數
總跟進數 總歸檔數

內地請求

歸檔數
總開立數

向內地請

求開立數
總跟進數 總歸檔數

向內地請

求歸檔數

2022 11 8 7 13 10 2 2 6 3 0
2021 7 6 9 7 6 3 1 7 7 5

年份

境外執法機關請求澳門廉政公署協查的案件 澳門廉政公署請求境外執法機關協查案件

總開立數
內地請求開
立數

總跟進中數
量

總歸檔數 開立數
向內地請求
開立數

總跟進中數
量

總歸檔數

2020 11 4 9 2 11 6 9 2
2019 16 9 5 11 13 7 6 7
2018 2 - 1 1 9 4 7 2
2017 12 8 7 5 6 5 3 3
2016 19 15 16 5 9 6 - -
2015 4 1 1 3 7 5 3 4
2014 6 3 4 2 6 6 1 5
2013 5 - 1 5 5 - 1 4

註：因 2021－ 2022年資料獲取細則範圍不同，因此單獨列舉兩項表格。

資料來源：2013－ 202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

在 2013－ 2022年期間，外地向澳門廉政公署請求協查案件總量為 93件，其中內地

請求開立數為 54件，總歸檔數為 54件。澳門廉政公署向外地請求協查案件總量為 71件，

向內地請求開立數為 42件，總歸檔數為 32件（圖 1、2）。由此可見，在澳門廉政公署處

理的協查案件中，以內地與澳門的司法互助案件佔比為主。而總歸檔數佔總互助案件比例

52%，可見完成互助協查比例情況較好。在 2013－ 2022年開立案件數量的變化中可見，

2015年與 2016年差值最大，在 2016年開立數量增加，2018年開立數量極少，自 18年之

後協助案件數量較多（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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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 2022

資料來源：2013－ 202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

2 2013 2022

資料來源：2013－ 202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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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3 2022

資料來源：2013－ 2022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

雖然《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並未回應 2015－ 2016年的案件量差距，但實際上，

2015年澳門與內地司法互助安排正在磋商，行政法務司曾表示想在次年與內地首先簽署協

議，且澳門區際司法互助的相關法案，將提交立法會。其中基本原則已取得共識，不過仍

有細節及操作性等問題需要商討，會爭取於 2016年與內地簽署協議，此外，作為未來實

施司法互助安排的重要法律基礎，區際司法互助的相關法律已經完成草擬，將向立法會提

交法案。 此或為請求案件數量影響之因素，然而相關司法互助協議與法案最終未能落地。

根據《2018年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顯示，因內地全面推行監察體制改革，當年請

求公署協查的案件數量減少，同時，由粵港澳三地每年輪流舉辦的粵港澳三地協查工作座

談會，2018年因故暫停， 結合資料可見，自 2018年後，隨着內地監察體制改革的全面落

實，公署與內地及香港反貪機關的合作不斷加強。

同時，根據 2013－ 2022年《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分析，可見澳門與內地對加強

與優化協查機制達成共識，而異地立案調查取證的證據資料移交、各地銀行制度的差異，

以及科技時代三地不同電子通訊軟件的調查等成為共同關注的問題。在 2017年的粵港澳

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中，三方強調無論將來如何變革，相信將會繼續保持三地反貪機關的

協查合作關係，並初步探討在轉變之後的新合作模式，期望能拓展區際個案協查及情報交

流的合作空間。 而在此期間，有典型的兩地協助成功案例，例如，2016年 11月，澳門廉

政公署在調查公務員涉嫌偽造文件騙取經濟房屋的案件期間，透過與內地執法部門的合作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局：〈特區政府爭取明年與內地簽署司法互助協議〉，2015年 12月 8日，https://
www.gov.mo/zh-hans/news/121904/，2023年 10月 31日讀取。
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2018年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頁 23，https://www.ccac.org.mo/pdf/cn/in-

tro/2018/2018ch2.pdf，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2017年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頁 28，https://www.ccac.org.mo/pdf/cn/in-

tro/2017/2017ch3.pdf，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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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查機制，掌握了涉案人在內地購買及出售物業的資料，揭發他們涉嫌藉隱瞞曾在珠海

擁有物業，從而騙取房屋局分配經濟房屋的事實， 其中，協查所得的資料非常重要，成

為案件成功偵破的關鍵證據。

目前，面對粵港澳大灣區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為了更好地回應社會發展的新

需要和新訴求，首要任務是加快落實健全區際刑事司法協助規範，加強內部和區際協作，

提高區際刑事司法合作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促進區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效力和水平。

澳門特區自成立以來，與外國的司法互助合作日益頻繁，已成為特區對外交往的重要

內容。澳門特區政府於 2002年頒佈了第 3/2002號法律《司法互助請求的通報程序法》。

澳門回歸以來，中央政府逐步授權澳門特區政府與葡萄牙、東帝汶、西班牙等 12個國家

和地區談判司法互助類協定，與葡萄牙、東帝汶、維德角、蒙古、奈及利亞、韓國等 6個

國家簽署司法互助類協定。至 2021年底，澳門特區政府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向中央人民政府通報了 700餘項司法互助請求，涉及司法文書

送達、調查取證、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等方面。在特區有需要時，公署積極為特區與

外國開展司法互助合作提供協助，例如通過外交途徑轉遞有關請求等。

澳門特區政府尚未出台任何針對內地機關腐敗犯罪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文件，也未與

內地簽署任何綱領性法律文件。這意味着在司法實踐中，仍然沿用個案協查模式。個案協

查是指通過境外機關與澳門司法機關之間的合作，進行案件調查和取證工作。該模式最早

始於 1988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廉政公署的合作， 並逐漸發展為一種常規模式。為了規範個

案協查工作，1990年 11月 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廣東省人民檢察院設立了一個“個案

協查辦公室”，後來稱為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個案協查辦公室。 隨着港澳的相繼回歸及“一

國兩制、高度自治”方針的貫徹實施，1993年 2月 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了《關於同

港澳地區司法機關進行案件協助調查取證程序的規定》， 進一步規範了檢察機關與香港

廉政公署、澳門司法機關互相協助調查案件的工作。為保障個案協查的健康發展，2000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2016年澳門廉政公署工作報告》，頁 20，https://www.ccac.org.mo/pdf/cn/in-
tro/2016/2016ch2.pdf，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參見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長葉迅生在 2023/2024年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致辭，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院長辦
公室：〈2023/2024年司法年度開幕典禮〉，2023年 10月 20日，https://www.gov.mo/zh-hant/news/1019036/，
2023年 10月 31日讀取。
〈澳門特區對外司法互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網頁，2022年 11月 7日，

http://mo.ocmfa.gov.cn/chn/gjtf/202211/t20221108_10802803.htm， 2023年 10月 31日讀取。
《總督特派廉政專員一九八八年年報》，頁 27，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廉政公署網頁，https://www.icac.org.hk/

¿lemanager/Report/tc/upload/35/1988.pdf，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王仲興、郭天武主編：《內地與香港刑事司法合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82－ 86。
高通：〈澳門內地積極推動刑事司法互助〉，《法制日報》，中國新聞網，2014年 4月 8日，https://www.

chinanews.com/ga/2014/04-08/6038829.shtml，2023年 10月 31日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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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又發佈了《關於進一步規範涉港澳個案協查工作的通知》。

個案協助採用跨境調查和委託代查方式，後者主要以時限緊迫、案情較為簡單的案件為主，

實現及時有效地防止嫌犯之間的串供和轉移證據的目的。

根據文中統計資料顯示，自個案協查模式建立以來，內地與澳門之間共有多起案件得

到了成功調查和解決。這種跨境合作不僅有助於打擊腐敗犯罪，還能有效防止嫌犯之間的

串供和轉移證據。個案協查模式雖然在過去幾十年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於缺乏規範化

制度化的立法規劃和立法支持，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可能受到限制，可能導致實踐中遇到困

難，並影響到反腐敗工作的進行。

個案協助調查只能解決極少數案件，絕大多數問題因沒有法律依據而無法解決，導致

司法實踐中存在較多的困難。當案件需要解決更為複雜的問題，特別是涉及司法權力運用

的問題——如查詢公司帳戶、強制證人作證、查詢銀行帳戶、凍結與追繳、移送犯罪嫌

疑人等時，這些都無法通過正式、開放的法律管道得到有效解決。目前，兩地移交逃犯的

司法實踐做法主要在於內地將逃犯移交給澳門。內地警方為避免實踐中出現刑事管轄權衝

突，形成了審前解決問題的模式，即放棄管轄權，將逃犯移交給澳門。然而，在澳門終審

法院對兩起人身保護令案件的裁決中，一再突顯澳門與內地在移交逃犯方面的法律困境，

可見雖然有權宜之計，但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第一，在澳門與內地反腐敗司法協助案件中，最常見的協助方式是對澳門地區證人的

詢問。根據《中國刑事訴訟法》62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19同樣規定了居民有作證的義務。因此，在證人與案件無重大

利害關係且證人配合態度良好的前提下，詢問澳門地區證人相對順利。然而，如果參與取

證的澳門證人不願意配合，就無法達到原來預期的效果。例如，一些澳門證人由於其與案

件有利害關係，或者與犯罪嫌疑人有直接或間接的利害關係，而不願配合，害怕受到犯罪

嫌疑人的牽連或打擊報復。同時，由於相關調查協助文件尚未簽署，通過協助機構採訪證

人的時間過長。有時詢問證人需要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此外，關於內地負有作證義

務而澳門《刑事訴訟法典》中證人拒絕作證規則的衝突問題，此類問題處理得當與否，也

將影響打擊跨境犯罪的成效。

第二，金融機構獲取證據過程繁瑣。金融機構記錄是反腐敗案件調查的重要基礎，跨

境證據必須是跨境警方、司法機關合作收集，才能獲得合法性認定。調取材料的對象一般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進一步規範涉港澳個案協查工作的通知》（高檢

發外字［2000］24號），全國刑事律師平台網頁，2000年 4月 12日，https://www.scxsls.com/knowledge/de-
tail?id=419，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李金榮：〈中國內地與澳門刑事司法互助若干問題思考〉，碩士論文，澳門大學，2015年，頁 5。
方泉：〈澳門與內地移交逃犯的法律問題——兼議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法》的原則規定〉 《中國刑事法雜

誌》（北京），第 7期，2009年，頁 117－ 122。
張秋波：〈打擊跨境有組織犯罪區際警務合作制度研究〉，《山東警察學院學報》（濟南），第 3期，2015年，
頁 10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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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兩類，一類是內地銀行駐澳門的分支機搆，以內地控股為基礎，此類機構開展工作較

為順利，檢察機關可以與其內地的主要機構配合，要求聯繫協助，例如中山市“兩陳”挪

用公款案， 其主要的證據來源就是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的帳目記錄；另一類是澳門本地或

外資銀行，因公司地位獨立，且記錄方式與內地區別大，往往在配合查帳獲取證據方面不

理想，在實踐中，此類公司確實難以成功查詢帳目。而由於澳門法律制度對私人財產保護

嚴密，強調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對其資料查詢要以檢察機關提供當事人的授權書為前

提，才能獲得協助，而貪腐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拒絕授權，因此不僅難以取證，也導致

無法確定贓款流向以致難以認定犯罪事實。

第三，追逃追贓困難。在追逃方面，回歸以來，雖然港澳之間簽署了《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移交被判刑人安排》， 但內地與澳門之間並沒有共同

的協議或安排，也沒有特別的法律可供遵循。這一問題導致了兩地法律在實踐中存在衝突

時難以有效解決。澳門在 2006年通過了第 6/2006號法律《刑事司法互助法》，然而該法

明確地將澳門與內地的刑事司法互助排除在適用範圍之外（第一條）。 因此，目前內地

與澳門刑事司法協助實際上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這意味着當涉及到從澳門移交逃犯到內

地的情況時，逃犯的澳門親屬可以依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204條申請人身保護令，

從而使移交逃犯的工作無法進行。缺乏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刑事司法協助機制，給兩地之間

的刑事案件處理帶來了很大的困擾，也影響了司法公正和效率。在涉及到移交逃犯等重要

案件時，由於無法有效解決法律衝突，工作進展受到阻礙，給執法機關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澳門司法警察局和治安警察局承擔着偵查犯罪的重要職責。據澳門司法警察局資料顯示，

近年來內地居民在澳門的涉嫌犯罪人數不容忽視，每年高達 500－3,000人（2023年為 1,649

人，2022年為 574人，2019年為 3,204人）。 這一現象與澳門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密切相關，內

地居民在澳犯罪數量與來澳遊客人數同比增長（2023年 12月為 2,943,930人，2022年 12月

為 389,390人，2019年 12月為 3,083,406人）。 絕大多數內地居民在犯罪後會逃回內地，導

致兩地之間的犯罪移交問題日益突出。據瞭解，在司法實踐中，澳門居民犯罪潛逃內地若

被內地逮捕，往往會將嫌犯移交給澳門。這種現象導致了澳門在觀念上走入了誤區，形成

了內地有求於澳門的消極看法。這種觀念誤區不僅影響了雙方刑事司法互助的積極促進，

也使澳門在移交逃犯方面遇到了無法可依的障礙。雙方在刑事司法互助方面存在一定的隔

閡和困難，導致犯罪分子逍遙法外。這不僅損害了兩地刑事偵查人員的積極性，也對社會

〈挪用公款 4.2億!潛逃泰國多年!“金融大鱷”陳滿雄夫婦案終審維持原判〉，《人民法院報》，中國法院網，
2005年 11月 16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5/11/id/186522.shtml，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2005年 5月 20日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簽署，https://www.io.gov.mo/cn/legis/int/rec/7，2024年 8月 31日讀取。
高通：〈澳門內地積極推動刑事司法互助〉，《法制日報》，中國新聞網，2014年 4月 8日，https://www.

chinanews.com/ga/2014/04-08/6038829.shtml，2023年 10月 31日讀取。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司法警察局：刑事案件年度統計數據〈2023立案及完成案件數量統計〉，頁 11，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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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產生了負面影響。在追贓方面，贓款贓物是腐敗犯罪的重要證據，追贓也是一個查明

和證實腐敗犯罪的重要取證活動，在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犯罪中，贓款贓物追繳到位是

促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實交代問題的有利武器。追繳贓款贓物，本身就是對腐敗犯罪

行為的一種制裁。但在當事人不願意自動歸還贓款贓物的情形下，即便是查清了贓款贓物

的去向，根據法律規定，權利人也只能在審判階段就有關財物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而贓款

贓物的最終歸屬由法庭作出判定。

澳門特區政府與內地在區際刑事管轄權的確立問題上面臨着一系列挑戰，兩地在如何

適用雙重犯罪、本地居民不移交、死刑犯不移交、政治犯不移交等四項原則上尚未達成一

致意見。 這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刑事司法協助制度構建提出了重要的難題，問題的核心

在於對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則是否適用的爭議，如果三地無法就此達成共識，將給案件處理

帶來困擾和影響，因此，粵港澳三地亟需進一步協商，明確區際刑事管轄規則。

關於國際公約在中國區際司法協助領域中的地位與作用一直以來都引發諸多探討。有

學者認為，在中國區際司法協助領域中允許直接適用國際公約會違背國家主權原則，是不

可行。然而，也有人認為國際公約在調整司法合作關係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一些

學者曾認為，在港澳地區回歸後，中央尚未就中國區際司法協助作出統一立法，在各法域

未就司法協助問題達成協議之前，國際公約可以成為各法域進行司法協助的依據。 然而，

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來看，這種觀點都是不可行的。如果在中國區際司法協助領域中允

許直接適用國際公約，那就意味着澳門等同於外國或獨立政治實體，這違背了國家主權原

則。因此，在中國區際司法協助的實踐中，並沒有直接適用國際公約的情況。舉例來說，

在香港回歸前，香港方面對內地的仲裁裁決都是通過直接適用相關的國際公約來認可並執

行的。然而，香港回歸後，這種做法就不能繼續下去了。為此，內地與香港簽訂了司法協

議，以解決相互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問題。這是因為香港回歸後成為中國的一個地方行

政區域，所以在香港和內地同屬一個國家的前提下，雙方不能通過直接適用國際公約來解

決司法協助問題。在中國區際司法協助領域中，國際公約並沒有成為直接適用的依據。與

其說國際公約可以作為參考，不如說它只能作為參考。 在區際司法協助領域中，雙邊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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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協議更常被使用，而國際公約的直接適用並不常見。國際公約在中國區際司法協助中的

地位與作用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有人主張直接適用國際公約，但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

看，這是不可行的。因此，在處理兩地之間的司法協助問題時，需要制定雙邊或多邊協議，

並將國際公約作為參考，以保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性。同時，也要加強對國際公約的研究和

應用，以更好地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司法合作需求。

面對澳門與內地反腐敗合作問題，首先，要堅持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的原則，以及“一

國兩制”的原則。澳門地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地反腐敗合作的首

要原則應當是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澳門與內地的司法互助屬於主權國家協助處理不

同法域之間的刑事法律問題，以達到打擊兩地腐敗犯罪，應當作為兩地開展反腐敗合作的

前提。同時，兩地反腐敗合作應以“一國兩制”原則為基礎，並且在遵循其他原則時，也

不得與“一國兩制”原則相悖。國家間刑事司法協助的國際模式與原則不容照搬，必須有

選擇性地參考，不得援引涉及主權問題的法律原則。在明確“一國”是“兩制”的前提下，

同時也要尊重兩地法律體系的差異性與社會制度的獨立性。

第二，應當堅持平等合作原則，雙方通過平等協商達成多層次、多角度的協助，是加

強兩地反腐敗合作的重要步驟。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擁有獨立的司法管轄權和終審決定

權。同時，內地監察機關與澳門廉政公署也是獨立的。在合作中，雙方應相互尊重對方的

法律規定，堅持平等互助的原則，並通過協商解決可能出現的法律衝突。兩地反腐敗機關

應充分尊重對方的法律，並避免以本地區域的法律去衡量對方的法律，更不能強迫對方接

受自己的協助請求。在開展司法協助時，各方都應持開放態度和包容胸懷，超脫地看待協

助請求事項的法律屬性。 不因價值觀上的差異而逃避責任，也不能以法律制度的差異作

為拒絕對方合理要求的理由。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態勢，通過平等合作、相互尊重的方式，

才能有效地審結跨境腐敗案件。平等合作的舉措將為兩地反腐敗機關提供更多合作機會，

通過平等互助，在處理跨境腐敗案件時能夠更加高效地獲取證據、追溯資產流向，有助於

打擊跨境腐敗行為，共同推動反腐敗工作向前發展。

首先，應盡快落實澳門特區與內地簽訂反腐敗合作相關司法協議，快速、精準地打擊

腐敗犯罪。自澳門回歸以來，澳門特區與內地之間一直存在着沒有正式的法律制度保障刑

事司法互助，澳門特區與內地仍未就刑事司法互助簽訂協議，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刑事司法

互助的問題至今未解決。這是因為《澳門基本法》中並沒有明確規定關於區際協議的內容

和地位。如果澳門與內地簽訂的區際協議在澳門的法律地位不高於澳門本地法律，那麼澳

門的法院將無法直接使用該協議，從而違反了協議的義務，最終導致無法合作打擊腐敗犯

罪，也影響了兩地簽訂區際協議的信心。此外，如果涉及到移交逃犯、被判刑者等涉及人

蔡福華、林玉貴：〈中國內地與港澳地區反貪個案協助問題探討〉，《福建法學》（福建），第 4期，2008年，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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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保護的措施不能透過法律文件確定下來，那麼澳門就有可能成為逃犯的避風港，這不僅

影響了兩地之間的合作，也對澳門的法治和社會穩定構成了威脅，也有可能導致類似終審

法院關於人身保護令的判決繼續發生。缺乏刑事司法互助協議的問題已經存在多年，迫切

地需要雙方加強溝通和協商，盡快達成一項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只有通過正式的協議保

障，才能確保涉及逃犯和被判刑者移交等重要措施能夠順利進行，以共同打擊腐敗犯罪維

護兩地法治和社會穩定。

在程序上應建立形成廉政協同機制。首先，以簽訂協議的方式建立聯合偵查機關，共

同打擊跨境貪腐犯罪。根據協議內容，聯合偵查機關將成為澳門與內地為偵查、取證、控

制犯罪分子而建立的聯合調查機構。以聯合偵查活動、協同執法，形成防控腐敗協同建設

的重要機制。 第二，在信息交流方面，稅務、金融、貿易等領域是關鍵。通過建立協同

機制，各方可以實現執法司法信息的互換，從而及時獲取相關資料，發現和追蹤涉嫌貪污

受賄的線索。這樣一來，不法分子就無法利用境內外執法信息的不對稱，將非法所得隱藏、

轉移。第三，在懲治層面上，建立兩地之間的司法互信至關重要。只有建立起相互信任的

基礎，才能實現案件調查和逃犯移送的順利進行。通過制度性安排，各地可以共用情報、

協同行動，共同打擊跨境腐敗犯罪。第四，通過稅務、金融、貿易等領域的執法司法信息

互換，加強跨境反腐合作，需要在制度和機制層面進行深入銜接，並建立內地與澳門兩地

之間的司法互信與合作機制，才能有效防範不法分子的行為，並實現對腐敗行為的懲治。

兩地反腐敗區際合作應當確定基本原則，以作為司法協助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並成

為其他一般性原則的前提條件。基本原則應當以國家主權與安全為底線，參考國際公約的

適用，以“一國兩制”方針為基礎，同時堅持平等合作相互尊重原則。在司法路徑上應通

過正式協議保障常態化互助體制，並在程序上確定廉政協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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